附件一
嘉兴市2010－2012年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价工作要求
一、评价目的与依据

（一）评价目的：本次评价采取单位自评与总体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分类、分年度对科技计划项目进行评价。通过本次绩效评价，了解和掌握科技发展资金在推进我市科技计划项目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以及资助项目的执行情况，科技经费的落实、使用和管理情况，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为确定以后年度科技发展资金的投向，为科发资金预算编制提供依据。

（二）评价工作依据：嘉兴市科技局《关于印发〈嘉兴市科技计划与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嘉科综[2011]25号）和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合同书。
二、评价范围和评价期限
（一）评价范围：所有嘉兴市2010年－2012年科技计划项目。

（二）评价期限：本次绩效评价获取数据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12月30日。
三、评价内容

主要对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取得的主要科技成果及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技术、经济指标完成情况，项目经费落实到位及经费使用、管理情况，人才培养和引进等内容进行评价。
四、评价方法和评价工作程序
（一）评价方法：采取书面材料评价和项目实地抽查相结合的方式。依据项目负责人填写的《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绩效评价表》、项目承担单位提供的自评书面材料和实地抽查情况，按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作出评价。

（二）评价工作程序

1．按照市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评价的要求，设计评价指标体系；
2．项目负责人填写《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绩效评价表》； 
3．书面评价和实地抽查。科技局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书面分析评价，评价分业务评价和财务评价，业务评价内容包括项目的合同执行和完成情况，包括技术水平、人才培养，取得的主要成果，相关经济、社会效益情况，项目经费预算的执行、配套和自筹资金到位、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等情况。必要时，科技局组织评价人员对项目进行实地抽查；
五、评价工作要求

1．项目负责人及项目承担单位务必真实、准确完成绩效评价并及时上报。
2．医卫系统项目及软课题项目无需填写社会、经济效益及节能减排情况。
3．科技项目绩效评价是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望各项目管理业务处室高度重视、认真负责,会同项目归口部门协助项目承担单位按时、高质量的做好《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绩效评价表》和项目效评价典型案例填报和撰写工作，确保项目绩效评价顺利圆满完成。
科技局各业务处室联系咨询电话：

    综合计划处：0573-82159860

    高新处：0573-82159818

    农社处：0573-82159822

    成果处：0573-82159813

    知识产权局：0573-8215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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